
• 1983年成為英國及威爾斯最高法院認可律師(非執業)
• 1991年成為香港高等法院認可律師
• 1995年成為英國仲裁學會會員及院士
• 1995年被委任為國際公證人
• 2006年被委任為婚姻監禮人
• 認可綜合和家事調解員 

教育背景：

•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,英國 (經濟學理學士(榮譽),1979)
• 諾桑比亞大學,泰恩河畔紐卡斯爾

(英國法律專業共同試,1980)
• 諾桑比亞大學,泰恩河畔紐卡斯爾 (法律公會試,1981) 

語言：
英語，廣東話及普通話

傅景元律師
高級法律顧問

執業範圍：
家事法及私人事务

傅景元律師在1983年及1991年分別於英國及威爾斯和香港取得
事務律師執業資格。傅律師于1999年加入本事務所。

傅律師精通于各個方面的家庭法律糾紛，特別是複雜的金融債
權、介入訴訟、婚姻訴訟第IIA部分及財產條例第192章下的金融
債權、兒童綁架案、兒童重新安置案件、未成年人監護條例第
13章下的索賠案件、撫養權糾紛案件、婚前及婚後協議、訴訟
和非訴訟案件爭議的地產信託事務、房地產財產糾紛事務、跨境
問題解決及執行程式等方面有豐富的經驗。她亦曾多次對香港家
庭法提出法律意見。

傅律師是認可綜合和家事調解員，她也是英國仲裁學會會員及院
士、國際公證人及婚姻監禮人。

法律專業：
家事訴訟，信託及行政管理糾紛

專業資格：

專業會員：
• 香港國際公證人協會會員
• 婚姻律師國際學院院士
• 香港律師會家庭法委員會會員
• 香港律師會和解委員會會員

社區參與：
• 人際輔導中心理事會委員

曾發表的著作：
• 《家庭法-管轄權的比較(香港篇)，第一至三版》作者

曾主講的研討會：
• 於北京舉行的家庭法國際研討會上發表關於香港離婚法律

的論文
• 於義大利羅馬舉行的IAML歐洲分會上發表演講
• 于紐西蘭昆斯敦舉行的IAML年度會議上發表國際金融糾紛

的發展現狀的演講
• 於內地及香港兩岸跨境家庭討論會上發表關於在婚姻訴訟

法第IIA部分及財產條例第192章下的香港再融資債權的演
講

•

•

於新加坡舉行的IAML年度會議上發表關於司法管轄權及擇
地行訴的論文
出席由中華全國律師協會民法專業委員會、廣東律師協會
及深圳律師協會舉辦的研討會，發表了關於香港法院如何
處理離婚程序中涉及的公司股權的估值及分割問題的演講

• 多年來為香港法律專業學會開辦了多場關於家庭法，兒童
法及資產法的專業法律建議的研習會




